关于2017年定向培养社区医生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浙江省卫计委、发改委、教育厅、人力社保厅、财政厅《关于开展2017年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浙卫发〔2017〕44号）文件精神，2017年县卫计局将委托杭州医学院定向培养10名基层卫生人才，现将我县2017年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招生（招聘）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招生（招聘）对象
立志从事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事业且2017年高考选考科目符合专业要求的桐庐县户籍考生。
二、专业与学制：临床医学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制5年；选考科目为生物、化学、物理（三门至少符合一门）。
三、招录与招聘
我县2017年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招生工作实行招生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并轨进行。按照“先填志愿，择优选拔、后签协议”的原则对桐庐县户籍考生实施定向招生。具体招聘程序如下：
1、填报志愿。符合条件考生按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有关规定在6月26日上午8：30至6月27日下午17：30填报志愿，考生自行登陆《浙江教育考试网》（www.zjzs.net），在普通类提前批录取志愿中，第一志愿填报“杭州医学院”。杭州医学院将以桐庐县为统筹单位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自动择优录取，考生须符合专业选考科目要求，且只能在第一院校志愿、第一专业志愿填报此类定向招生相关院校专业，否则志愿无效。
2、划取上线考生。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志愿优先、高考成绩从高到低原则，按各县（市、区）招生计划1：1.2比例，将上线考生名单提供给各招生院校。招生院校再将相应名单分发至县卫计局。
3、体检。县卫计局根据招生院校提供的名单组织考生体检。体检标准参照《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根据《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医学类专业不招收色觉异常（色弱或色盲）的考生，色弱或色盲考生请勿报考。报考人员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体检，视作放弃体检。
4、公示。对体检合格考生，按志愿优先、高考成绩从高到低原则，根据招生计划数确定定向培养考生，并在“桐庐人才网”和“桐庐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卫生信息网”公示3天。
5、签订协议。公示无异议的，由县卫计局报县人社局后，与合格考生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符合条件的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的原件和复印件，于规定时间内到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签订协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6、录取。省教育考试院在已与县卫计局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的考生中按照招生政策投档、录取，被录取者由杭州医学院校发送录取通知书。
7、备案。录取工作结束后，由招生院校将定向培养生名单抄送县卫计局、县人社局备案。
四、费用补助
经学校正式录取并已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的考生，在校期间免学费和住宿费，另外，在校期间由桐庐县卫计局提供每月300元生活补助费。上述补助资金的具体支付方式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约定执行。
五、就业与待遇
1、凡被录取的我县定向培养学生，毕业后按照签订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县卫计局根据统一分配的原则，调配到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并由用人单位与委培生签订《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纳入事业编制管理，享受同类人员待遇。

2、定向培养生毕业后须参加并通过全省统一的医师规范化培训，取得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后在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期限不少于5年。具体事项在定向培养就业协议、聘用合同中约定。
3、定向培养生若毕业后不回桐庐县农村社区工作或不服从分配及不满服务年限的，应按协议承担有关违约责任，3年内不得报考本县所属医疗卫生单位的招聘考试。
